
 

立法會：政務司司長就《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
件》發言全文 
＊＊＊＊＊＊＊＊＊＊＊＊＊＊＊＊＊＊＊＊＊＊＊＊＊＊＊＊＊＊ 

  以下為政務司司長唐英年今日（十一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就
《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的發言全文：   
 
主席： 
 
  特區政府將於今日稍後發表《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
諮詢文件》，開展為期約三個月的公眾諮詢。   
 
努力推動民主化 
 
  推動香港政制民主化是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的共同意願。《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和第六十八條清楚訂明，香港要按照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
則，最後達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產生的目標。 
 
  特區政府在2004年1月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經過多輪諮詢，在2005
年10月提出2007年行政長官和2008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很可
惜，雖然方案得到大部分市民支持，但最終未能得到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
通過。 
 
  儘管如此，從2005年底至2007年中，特區政府仍努力不懈，繼續通過
策發會推動普選課題的討論。 
 
  2007年7月，第三屆特區政府成立之初，就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
就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模式、路線圖及時間表廣泛諮詢公眾。同年12
月，行政長官向中央提交報告，如實反映了諮詢期所收集到的意見。人大
常委會審議過行政長官的報告後，在12月底通過了《關於二零一二年行政
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及有關普選問題的決定》。根據《決定》，2012年
不實行普選，但兩個產生辦法可以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
《決定》並明確了可以在2017年和2020年分別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
議員。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香港政制發展進程中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
里程碑，是一項憲制決定，其權威性和法律效力毋庸置疑，為我們推進民
主奠下穩固的基礎。 
 
  為了落實人大常委會《決定》，策發會在2008年成立了政制發展專題
小組，廣納各界代表，討論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 
 
  我不厭其詳地回顧過去幾年政制討論的過程，是要說明特區政府充分
理解社會各界對民主的訴求，我們自始至終都是抱與市民同坐一條船的
態度去做這項工作，我們也會繼續以最大的誠意，盡最大的努力，去推動
香港的政制發展，達致普選的目標。 
 



目標和原則 
 
  今天展開的諮詢，是落實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重要一步。我們的目
標，是要加強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民主成分。 
 
  《諮詢文件》是以去年策發會的討論以及不同黨派、社會人士和團體
就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的建議為基礎，並參考了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就07/08
年兩個產生辦法進行諮詢時所收集到的相關意見。《諮詢文件》就2012年
兩個產生辦法的主要元素，綜合各方面曾經提出的意見和相關的理據，提
出可考慮的方向。 
 
  在草擬《諮詢文件》時，我們考慮了下列五項原則： 
 
（一）必須符合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有關規定，包括2012年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可作出符合循序漸進原則的適當修改；就2012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而言，功能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的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
變。 
 
（二）必須符合《基本法》關於兼顧社會各階層利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
濟的發展、循序漸進和適合香港實際情況這幾項原則。 
 
（三）能夠顧及社會各界的意見，回應社會對政制發展的訴求，提高選舉
的民主成分。 
 
（四）能夠提高選舉的代表性和民主成分，體現民主進步和發展，為2017
年和2020年分別達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鋪路。 
 
（五）有機會得到多數市民、立法會、行政長官及中央接受。 
 
  文件提出的一些可以考慮的方向，是在符合上述原則的情況下，以合
法合理、切實可行為出發點，提供一套比較具體的框架，讓市民和各界人
士的討論有所依據，更加聚焦，希望這樣有助社會達成廣泛共識。但是我
必須強調，特區政府對於2012年兩個產生辦法持開放態度，我們會認真聆
聽市民、社會各界和立法會的意見，並結合過去所收集到的建議作全盤考
慮，才會訂出一套建議方案。 
 
2012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考慮的方向 
 
  接下來我想談談《諮詢文件》的重點內容。首先是關於2012年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文件列出五項重點議題，並提出了特區政府認為可考慮的
方向。 
 
  一是選舉委員會的人數。現時選舉委員會人數為800人，我們認為可考
慮將人數增加至不超過1200人，以符合循序漸進的要求，提供空間讓更多
社會人士參與選舉行政長官，進一步提高選舉委員會的代表性。這亦有利
於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時，將選舉委員會轉化為提名委員會。 
 
  二是選舉委員會的組成。按照均衡參與的原則，可以考慮四大界別同
比例增加委員名額，即每界別增加100人。 
 



  其中第四界別，即立法會、區議會、鄉議局、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政
協委員，可以考慮將新增的100個議席中的大部分分配給區議員，透過有民
意基礎的區議員來增強選舉委員會的民主化程度。 
 
  至於出任選舉委員會委員的區議會代表，可以考慮全數由民選區議員
互選產生，即委任區議員不參與互選。 
 
  三是選舉委員會的選民基礎。我們認為，以上增加區議員在選舉委員
會內比例的做法，會更實質有效地擴大選民基礎，增加選舉委員會選舉的
民主成分。 
 
  四是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的安排。目前的提名門檻是選舉委員會總人
數的八分之一。這個安排一方面能夠在制度上保證有足夠的競爭性，亦能
確保獲提名的候選人有一定的支持。因此，我們認為可以考慮維持這個門
檻。 
 
  五是行政長官的政黨背景。對於現行行政長官不能屬於任何政黨的規
定，現階段可以考慮不作改變。 
 
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可考慮的方向 
 
  第二個範疇是2012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文件》就三項重點議
題，提出了特區政府認為可以考慮的方向。 
 
  一是立法會議席數目。我們認為可考慮將立法會議席數目由60席增加
至70席，以擴大參政的機會，並配合立法會的實際工作需要。 
 
  二是功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按照人大常委會的《決定》，2012年立法
會功能界別和分區直選議員各佔半數的比例維持不變。換言之，新增10個
議席會有5個議席分配給功能界別。這5個議席以及現有的1個區議會議席，
可以考慮全數由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即委任區議員不參與互選。 
 
  我們認為，這個不增加「傳統」功能界別議席的安排，可以通過有較
廣泛選民基礎的民選區議員的參與，來增強功能界別選舉的民主成分。這
將有助社會達成共識。 
 
  三是關於立法會議員國籍的問題。現時非中國籍和持有外國居留權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參選12個功能界別議席。我們認為，可以考慮維持這項
安排。 
 
注入新的民主元素 
 
  政府在2005年就07/08年選舉提出的方案，獲得大部分市民的支持，可
以說，當時的方案是一份有廣泛民意基礎的方案。相對而言，按照我剛才
提出的2012年選舉方案可以考慮的方向，將會注入新的民主元素。 
 
  首先，我們已在2007年爭取到普選時間表。 
 
  第二，在維持地區直選和功能界別議席各佔一半的規定下，我們恪守
不增加「傳統」功能界別的原則，通過增加民選區議員互選產生的議席，



盡量爭取最大的空間，加強立法會的民主成分。 
 
  第三，2005年部分立法會議員否決07/08方案，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委
任區議員的參與問題。多年以來，委任區議員與民選區議員一樣，一直都
竭誠地服務市民大眾，特區政府是充分肯定他們所作出的貢獻。但為了進
一步提升選舉的民主成分，現在我們提出考慮2012年只由民選區議員參與
選舉委員會和立法會內區議會議席的互選。換言之，屆時立法會將會有接
近六成的議席是直接或間接由地區選舉產生，這是一大進步。 
 
有關普選的問題 
 
  主席，在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下，我們為2012年的選舉辦法爭
取了最大的空間提升民主成分，以踏實的腳步，為落實普選鋪路。 
 
  《決定》明確了普選時間表 － 2017年可實行行政長官普選，2020
年可實行立法會普選，這是一項憲制決定。這個決定並沒有以2012年選舉
必須有民主進步作為兩個普選的先決條件。但是，2012年政制向前發展，
對香港的選舉制度平穩過渡至普選，將發揮積極的作用。相反，若再次原
地踏步，難免會令市民失望，動搖他們對於立法會就政制發展能夠達成共
識的信心。 
 
  我們理解不同立法會黨派和社會人士對於普選的訴求。但我必須強
調，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性決定是經過深思熟慮而作出，不能輕言修改。 
 
  因此，2012年雙普選並不符合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至於由現屆政
府提出2017年和2020年兩個普選的方案，亦超越了特區政府的授權。 
 
  事實上，隨人大常委會明確了普選時間表，普選路線圖已經具備雛
型。就行政長官普選模式而言，《決定》已表明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時，
提名委員會可參照《基本法》附件一有關選舉委員會的現行規定組成，而
提名委員會在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產生若干名行政長官候選人後，由香港全
體合資格選民（即一人一票）普選產生行政長官。 
 
  妥善處理2012年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將有助於將選舉委員會轉化為
2017年的提名委員會，餘下需要處理的問題，只是如何按照民主程序提名
行政長官候選人。 
 
  至於普選立法會的模式，我們認為現行的功能界別選舉未符合「普
及」和「平等」的原則，在2020年實行普選時的模式應符合這兩項原則。 
 
  由現在到2020年還有2012年和2016年兩屆立法會選舉，社會有充分時
間處理立法會普選的問題。雖然現屆特區政府要處理的是2012年立法會產
生辦法，但我們仍然希望透過不再增加「傳統」功能界別議席，能夠循序
漸進，推動選舉制度逐步達致普選。 
 
  為了回應立法會一些黨派和部分社會人士期望盡早展開普選模式討論
的訴求，如果在公眾諮詢期間收集到有關普選的意見，特區政府會作出歸
納和總結。這些意見會為2012年及2017年產生的特區政府在處理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普選時，提供參考。 
 



總結 
 
  主席，正如我多番強調，特區政府抱最大的誠意推動香港的選舉制
度向普選邁進。我們會以開放的態度聽取市民和社會各界對2012年兩個產
生辦法的意見，並會繼續與立法會議員互相溝通，努力建立共識。 
 
  參考西方民主國家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民主化是一個演變
的過程，每個地方都因應本身的社會發展和特點，逐漸摸索出一套適合的
民主制度，並不斷加以完善。 
 
  香港有自己獨特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和憲制安排，我們不是從一張
白紙開始構建民主制度。而香港是一個比較重視穩定的社會，市民普遍認
同制度上的改變應該按照實際情況循序漸進，不斷改良和完善，務求各個
制度組件配合暢順，而不是追求巨變、突變，否則，這個制度就會像一台
缺乏磨合的機器，造成諸多不必要的損耗，代價是巨大的。因此，我們必
須實事求是，以務實的方式，穩步地推進民主。2007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
是我們建構2012年選舉方案的基礎，各黨派和社會各界都必須以此為根
據，否則是難以凝聚共識。 
 
  我們深深體會到，政制是一個高度敏感的課題，民主路如何走，應走
得多快，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聲音，處理不好，會激化社會矛盾。因此，
我們需要的是整個社會的集體智慧和包容的態度，以對話代替對抗，以誠
意代替敵意，以共識代替分歧。同時，民主化必然會影響現有制度下一些
個人的利益，我們衷心希望，大家能夠以大局為重，眼於社會的整體利
益，將個人的利益放在次要的位置。 
 
  香港社會已就政制發展的議題討論多年，是時候以行動去取得真正進
度，避免社會繼續因為政制爭拗而內耗。特區政府、立法會和廣大市民的
共同願望，是希望香港能走出政制發展的困局，在民主的進程上邁出實質
的一步，為落實普選打好基礎。四年前我們失去一個黃金機會，至今我們
仍對當年的情況深感惋惜，不能再重蹈覆轍。今天我們正面臨前所未有的
機遇，大家應該好好珍惜、把握。我衷心呼籲各位市民、各位議員以開放
包容、理性務實、求同存異的態度來處理眼前的這次諮詢，也希望社會各
界和廣大市民踴躍提供意見，凝聚香港人的集體智慧和決心，令2012年兩
個選舉辦法穩步邁向民主。 
 
  多謝主席。 

完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１８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３時４２分 


